
账准备、贷款损失准备的提取和坏账、呆账的核销是金融企

业会计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新制度对此作了改进。第

四十七条规定：“金融企业应当在期末分析各项应收款项的

可回收性，并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计提坏账准备。计

提坏账准备的方法由金融企业自行决定。金融企业应当制

定计提坏账准备的政策，明确计提准备的范围 、计提方法、

账龄的划分和提取比例。”第五十九条规定：“对有确凿的证

据表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贷款、长期投资等，根据

金融企业的管理权限，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或行长会议或

类似机构批准作为资产损失，冲销已提取的相关资产减值

准备。”

（5）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处理体现了稳健性原则。第六十

九条规定：“如果某项固定资产的购建发生非正常中断，并

且中断时间超过3个月，应当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其中

断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不计入所构建的固定资产成本，将

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此外，允许企业对固定资产采用加速折旧法，将无形资

产在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用、工资、借款费用等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长期股权投资差额摊销期限的选择等

方面的规定，都是稳健性原则的具体运用。
3、新制度体现了统一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新制度的统一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企业会计制

度》统一。两个制度在基本原则、基本概念等方面是完全一

致的，对多数业务的核算原理也基本相同。二是在金融企业

之间的统一。新制度不再区分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

货公司等制定不同的会计制度，而是制定统一的制度框架，

对各类金融企业的会计核算和报告都有规范作用。

在努力实现统一性的同时，新制度保持了必要的灵活

性。从横向上看，考虑到金融企业同一般企业在经营性质上

的差异，新制度没有照搬《企业会计制度》，而是吸取了其原

则、概念、基本体系等可取内容，并结合金融企业的业务特

点重新制定了有关规定；考虑到不同金融企业之间经营性

质上的差异，新制度针对各类金融企业有不同的规定。如第

七十八条规定：“金融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主要包括实收资

本（或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从事存

贷款业务的金融企业计提的一般准备、从事保险业务的金

融企业计提的总准备金、从事证券业务的金融企业计提的

一般风险准备、以及从事信托业务的金融企业计提的信托

赔偿准备也是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这一规定既指明了

金融企业同一般企业在所有者权益构成方面的相同和不同

之处，也表明不同金融企业在所有者权益构成方面的不同。
从纵向上看，新制度的许多规定比老制度灵活，增加了企业

自主权。比如坏账（呆账）政策、固定资产折旧政策、所得税

政策等皆由企业自行确定。
统一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既实现了“统一会计制度”的

改革目的，又照顾到了不同企业业务性质的差异性，使新制

度具有适用性、可操作性。

另外，新制度充分吸取了近几年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建

设所取得的成果，并尽可能做到与国际会计惯例的接轨。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财政部会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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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种更正记账凭证的附表

李宪琛

在日 常会计核算工 作中常常会发生记 账凭证填制错误 ，

如 果在填制记账凭证时发生错误 ，应 当 重新填制。已经登记入

账的记账凭证 ，在当年内发现填写错误的，如 果会计科目和金

额都有错误 ，可以 用红字填写一张与原内容相同的记账凭证，

在摘要栏注明“注销某月 某日 某号凭证”字样，同时再用蓝字

重新填制一张正 确的记账凭证，注明 “订正 某 月 某日 某号凭

证”字样。如 果会计科目没有错误 ，只是金额错误，也可以 将正

确数字与错误数字之间的差额，另填制一张调整的记账凭证，

调增金额 用蓝字，调减用红字，在摘要栏注明“订正 某 月 某 日

某号凭证”字样。发现以 前年度记账凭证有错误的，应 当 用蓝

字填制一张更正的记账凭证，在摘要栏 注明“订正 某年某月 某

日 某号凭证”字样。
也就是说，填制更正错误的记账凭证时，一般的做 法是仅

仅在摘要栏注明“订正 某年某 月 某 日 某号凭证”字样，并没有

附件，这样做会给日后的查账、对账、稽核 以 及 审计工 作带来

许多不便。在此，笔者介绍一种更正错误记账凭证的附表（见

下表）。在更正记账凭证时，将原记账凭证和更正后的记账凭

证的有关内容填入此表，通过上表，可以 清晰地反映经济业务

的全貌。

记账凭证错误更正说明表

  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单位：元

（作者单位：甘肃省地质调查院计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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